石林天奇医院股权价值评估采购需求
一、评估目的：为医院持有的石林天奇医院股权确定公允价值、出具评估报告报云南省财政厅备案审批转让该笔股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石林天奇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范围涵盖石林天奇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资产（约1.2亿）与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
四、成果要求：出具符合《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准则》《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的资产评估报告及符合财政厅要求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五、服务与履约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财政厅备案审批要求；
2.对获取的财务、业务、股权等敏感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3.提供报告解读、备案配合、答疑咨询等免费后续服务；
4.评估工作底稿与档案按规定留存，保存期不少于10年。
5.中标机构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确需更换须书面详细向医院说明原因并经医院书面同意。
六、服务与履约要求
（一）评估工作要求
1.评估机构需组建专业项目团队，制定详细的评估工作方案，按方案有序开展尽职调查、资料收集、数据分析、价值测算等工作，确保评估工作高效、规范推进。
2.严格按照评估基准日的相关标准开展评估，对医院提供的资产、财务、业务、股权等相关资料进行审慎核查，必要时需实地勘查资产现状，确保评估依据真实、可靠。
3.结合医院行业特性及石林天奇医院实际经营情况，选择合理、适用的评估方法（如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等），评估方法的选择需说明理由并形成书面记录，确保评估结论科学公允。
（二）成果质量要求
1.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备案材料需完全符合云南省财政厅备案审批要求，确保能顺利通过备案，若因报告或材料不符合要求导致备案未通过，评估机构需在规定时限内无偿修改、补充，直至满足备案标准。
2.资产评估报告内容需真实、准确、完整，明确评估假设、评估限制条件，评估结论清晰、合理，能客观反映评估基准日标的股权的公允价值。
（三）保密要求
1.对评估工作中获取的石林天奇医院的财务数据、业务信息、股权结构、资产状况等所有敏感信息及未公开资料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传播或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用途。
2.保密责任覆盖评估机构全体项目参与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密期限为永久保密，即使本项目服务结束，保密义务依然有效；若发生信息泄露，评估机构需承担由此给医院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
（四）后续服务要求
1.为医院提供免费的后续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评估报告解读、备案流程指导、财政厅备案现场配合、备案及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答疑咨询、相关材料补充修改等，直至完成云南省财政厅备案审批及股权转让相关的评估服务事宜。
2.后续服务响应时限：接到医院咨询或配合要求后，工作日 1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提供具体解决方案或现场配合服务。
（五）档案管理要求
1.评估工作底稿、资料收集记录、数据分析报告、评估方法测算过程、沟通记录、成果文件底稿等全部评估档案资料，需按国家资产评估行业规范及医院要求整理归档，做到资料完整、分类清晰、可追溯。
2.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少于10 年，保存期间需确保档案的安全性、完整性，医院有权在保存期内查阅、调取相关档案，评估机构需积极配合。
（六）项目团队要求
中标评估机构需指定具备相应执业资质、丰富的医院行业及国有股权评估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团队成员需包含注册资产评估师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团队人员配置能满足本项目评估工作需求。
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及核心团队成员，确因特殊情况（如人员离职、重大疾病等）需更换的，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向医院详细说明更换原因、新人员的资质背景、工作经验等信息，经医院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且新更换人员的专业能力不得低于原人员。
